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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计划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春燃气 6003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树怀 赵勇 

办公地址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421号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421号 

电话 0431-85954615 0431-85954383 

电子信箱 Shuhuai0333@126.com Ccrq_zy@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天然气是一种清洁、低碳、高效的化石能源，日益成为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物，伴随

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增长和日趋严格的二氧化碳减排，天然气长期消费增长速度高于煤和石油。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由 2017 年的 2373 亿立方米增至 2020 年的 3240

亿立方米。到 2021 年，天然气消费量已经达到 3726 亿立方米。预计未来随着供暖领域“煤改气”

进程的不断深入，叠加“双碳”目标下压减燃煤发电的刚性要求，未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或进一步

上升。预期 2022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将延续增长趋势。 

1、城市管道燃气 



城市管道燃气作为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能源动力供应的重要基础设施保障要素之一，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城市气源供应与储气调峰能力的改善与提升，行业整体需求水

平将保持稳定增长。东北地区随着俄气南供成为现实，天然气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北方地区清洁能源市场前景广阔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改善环境、节能减排、高效利用、绿色发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北方地区政府高度关注清洁供暖，建设美丽乡村战略等重大环境民生工程。积极推进 

“煤改气”、使用清洁能源采暖和能源综合高效利用，必将为燃气企业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遇。 

3、城市燃气行业的安全要求日趋严格 

近年来发生的几次有较大影响的城市燃气事故提升了社会对燃气安全的关注度，增加了燃气

企业对管网安全投入的要求。 

吉林省政府在 2019 年出台了对用户室内燃气设施进行改造的相关文件，要求城市燃气企业先

行垫付资金，在未来的配气成本中予以考虑。在目前的燃气行业发展阶段，将大大增加燃气企业

的负担。 

4、延伸业务 

近年来随着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增加，天然气受国际形势的影响明显，涨幅较大，一定

程度上对天然气行业的扩大发展有负面影响。 

依托已有的客户和产业链条资源、拓展延伸业务是公司新的业务着力点。以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安全与便捷的产品与服务为基础，构建线上与线下客户体验式营销平台，同时寻求房地产开发

与厨房装饰产业对接，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延伸业务板块市场潜力巨大。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城市管道燃气业务、市政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业务、综合

能源利用业务、延伸业务及车用燃气业务。 

1、城市管道燃气业务。目前公司拥有 8 个城市、1 个国家级开发区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子公司

从事城市管道燃气业务。紧紧抓住区域经济发展机遇，做足做优清洁能源对城市“动力及环保”结

构的深度影响，以城市燃气全产业链布局为引擎，在推动天然气综合利用上，形成了以“增供量、

优结构、保安全、促消费、惠民生、拓新业、降成本、创效益”为抓手的全产业链“互动共进”运营

模式。 

2、市政建设业务。公司从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为出发点，在工程“一根管”上拥有完整的燃气

市政工程项目设计、施工、监理和项目总承包专业资质，且拥有丰富专业能力的人才队伍及国内

可持续的业务合作项目。 

3、综合能源业务。以前置及同步于区域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为工商业企业提供从设计到用气

的效率更高、用能更智慧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节能化的生产用气、定制化的区域供暖及冷热联

供、集约化的为商业综合体推动分布式能源、多样化的为大专院校设计用气方案、定制化的为绿

色交通提供汽车加气及标准站建设、多功能集成综合利用项目等。项目主要采取与燃气设备供应

商、行业技术优势方以及供暖企业合资合作的共赢商业模式运作。 

4、延伸业务。在充分保障民生安全供气基础上，自主开发自有品牌“宜家生活”名尚汇，依托

公司优质服务体系，扩充延伸业务产品体系，不断丰富品质服务内涵，构建起了“提质百姓美好生

活的燃气具系列+系列集成家居+系列安全”等“线上+线下”体验式新业务规模，实现从一簇火焰到

无限品质生活的持续进阶。 

5、车用气业务。重点围绕绿色交通展开，其中包括 CNG/LNG 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报告期

内公司拥有 1 座压缩母站和 10 座车用气加气站。LNG 批发零售业务主要依托投产的应急调峰气源

厂的存储能力，进行 LNG 贸易交易和开展点供业务。该业务为完全市场化业务，竞争较为充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5,779,509,049.44 5,600,904,266.48 3.19 5,568,636,49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115,587,356.69 2,124,216,832.31 -0.41 2,104,452,464.43 

营业收入 1,796,739,862.830000 1,562,396,998.040000 15.00 1,733,320,223.81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1,764,321,917.430000 1,538,059,345.130000 1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492,620.54 16,429,102.12 49.08 9,582,82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00,279.96 -59,463,698.72 不适用 -31,103,051.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1,467,445.07 48,241,703.24 400.54 122,540,92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6 0.78 增加0.38

个百分点 

0.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0.0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75,698,341.40 275,213,663.71 275,460,531.39 670,367,32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89,852.43 -41,814,123.95 -25,105,180.76 112,101,77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412,177.62 -44,416,838.99 -29,026,673.03 77,555,40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06,886.25 53,686,832.03 28,607,374.95 189,580,124.3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4,6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87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

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长春长港燃气有限公司 0 357,810,876 58.75 0 无 0 国有法人 

陈辉 3,629,800 3,629,80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芦华丽 842,600 2,102,600 0.3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福彬 994,600 2,015,7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雁 1,667,200 1,667,2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任舟顺 0 1,108,000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UBS   AG 1,095,159 1,095,159 0.18 0 无 0 境外法人 

张林度 0 996,600 0.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史小刚 850,600 850,600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爱民 751,600 751,600 0.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公司天然气供应量 5.04亿立方米，同比增加 18%；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97亿元，

同比增加 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9.26万元，同比增长 49.28%。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